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破产案件
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
为保障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债权人会议依法独立、规范、有效地行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结合债务人(特指福安市祥和气体有限公司，下同)的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则。
一、表决方式
1、债权人会议现场表决:各债权人或授权代表现场领取表决票，现场投票表决，现场统计表决结果。
2、非现场会议表决:管理人可将需债权人会议表决事项以通信或其他信息传递方式付诸表决，具体如下:(1)管理人可将记载有表决事项的表决票及有关材料以邮寄、电子邮件、通信软件、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破产管理系统等方式送达债权人或其代理人:
(2)管理人告知表决事项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以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提交的《送达地址、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确认书》为准，债权人应如实填写联系人手机号码、电子邮箱、QQ、微信等信息，如有变动应以书面方式通知管理人:
(3)管理人通过其他送达方式告知表决事项的，债权人可以自行打印表决票，除向管理人现场提交以外，还可以在填写表决票后以邮寄、电子邮箱、通信软件等送达形式在管理人规定的期限内提交。
二、表决意见
表决票设置两种表决意见，“同意”或者“不同意”。
[bookmark: _GoBack]现场会议表决的，债权人应当当场提交表决意见。若债权人在同一张表决票的表决意见栏中既在“同意”的选项中打钩又在“不同意”的选项中打钩，或在表决意见栏中填写其他内容、未填写任何内容的，或交回的表决票为空白者，或拒不交回表决票的，视为“同意”。
非现场会议表决的，债权人应当在表决票记载的表决期限内提交表决意见，除另行通知外，表决期限以告知表决事项后五个自然日为限。债权人未作表决、表决意见不明确或在表决期限截止日前非因不可抗力未提交表决意见且管理人未同意逾期提交的，视为“同意”。
三、表决票的发放、收集和统计
1.表决票由管理人工作人员在会议现场发放:
2.债权人填写完毕后，由管理人工作人员现场收集，现场邀请法院书记员、法官助理或债权人进行监票并统计表决结果;
3.非现场表决的，由管理人工作人员以通信、电子送达或其他信息传递方式告知表决事项，邮寄的送达地址及联系方式以债权人申报债权时提交的《债权人送达地址、受偿账户确认书》为准。
四、表决结果的确定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四条之规定，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同意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具体方案，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的，即为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的具体方案。
五、表决结果的公布
管理人在表决期限截止后，对表决结果进行统计确定。管理人将表决结果通过任一通讯方式向债权人会议公布，视为债权人会议正式作出决议。
债权人认为债权人会议的决议违反法律规定、损害其利益的，可以自债权人会议作出决议之日起十五日内请求人民法院裁定撤销该决议，责令债权人会议依法重新作出决议。
以上债权人会议表决规则已阅读并知晓同时签字确认无异议。

确认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